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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森林保险发展现状与对策思考

沈丹舟
（四川省林业工作站，四川 成都　６１００８１）

摘　要：森林保险是我国农业保险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降低受灾损失和为林业改革、发展及林业产业提供
保险保障两方面的作用。本文基于对四川省森林保险发展现状的总结，分析了四川省森林保险发展中暴露的主要

问题，并提出了（１）创新保险模式，健全保险机制；（２）优化保险政策，增补保险新品种；（３）科学设计保险产品等对
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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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森林保险是指森林经营者（被保险人）按照一
定的标准缴纳保险费以获得保险企业（保险人）在

森林遭受灾害时提供经济补偿的行为。这种行为以

契约形式固定下来，并受到法律的保护。林业是一

项重要的公益事业和基础产业，在建设生态文明中

起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而森林保险是林业可持

续发展的必要保障。森林保险对于减少森林风险发

生，分散风险，促进灾后重建具有积极的作用。探讨

四川森林保险问题，对于保障林业再生产顺利进行，

推动林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目前四川

省境内开展的森林保险可分为３类：一是享受中央
财政补贴的政策性森林保险（简称政策性保险）；二

是享受省及省以下地方政府财政补贴的森林保险

（简称地方特色保险）；三是不享受政府财政补贴的

森林保险。

四川省森林保险发展过程中，暴露出了农户参

保意愿低、保险赔付率低、保险产品与市场需求脱节

等问题，本文主要针对政策性森林保险和地方特色

森林保险的发展情况进行了梳理总结，并提出了对

策建议，以期在今后的研究与实践中得以借鉴。

１　研究方法

就检索到的文献来看，国外学者针对森林保险

的研究集中在森林保险的经营实务方面。例如，如

何提高森林保险的投保率、有效解决道德风险和逆



向选择问题、政府补贴的额度与林农参与率的关系、

政府补贴的成本和效果等。基本方法是通过对某个

国家或地区的实地调查，运用实证研究的方法开展

研究。国内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森林保险的性质、

需求分析、制度模式等宏观问题。对森林保险的组

织形式、费率及调控、险种开发等微观问题报道较

少［１］。

总体上看，国外针对森林保险的研究，具有较强

的地域性和时效性，研究结论不一定符合四川的现

实情况，但其研究方法值得借鉴。而国内研究是以

定性研究为主，研究框架主要是以外部性理论、公共

物品理论、消费者剩余现论或者公共财政现论为基

础，开展局部均衡分析，回答为什么要开办政策性森

林保险、应当如何开展的问题；或者结合某个省份森

林保险实践进行分析研究［２］。

本文遵循提出问题一分析问题一解决问题的总

体逻辑框架。通过实地调查和全省森林保险数据分

析，对四川省森林保险实践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

了总结归纳和分析，最后提出了完善四川森林保险

的对策与建议。

２　四川森林保险发展现状

１９８４年，我国开始试点森林保险，四川是参与省
份之一。但试点效果不理想，森林保险业务范围不断

减少，没有形成政策促进发展的良性循环［３］。２０１１
年，四川加入第二批政策性森林保险试点，政府实行

财政补贴减轻投保人负担，承保机构利用政府组织

机构扩大参保范围，提升保险服务水平。表１依年
度记录了四川省森林保险发展中的重要事件。

表１ 四川省森林保险发展大事记

年度 重要事件 备注

１９８４ 森林保险试点。 试点失败。

２０１１ 政策性森林保险试点。

（１）公益林保额为５９９７．０元·ｈｍ－２，保费为１１．９９元·ｈｍ－２；商品林保额
７４９６．２５元·ｈｍ－２，保费为２２．４９元·ｈｍ－２
（２）授权承保企业４家：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四川省公司、中华
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四川分公司、中航安盟财产保险有限公司、锦泰
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全省推广政策性森林保险。
开展“无赔款优待”政策（首年缴纳保费未出险，次年可免缴农户负担部分保
费）

２０１３ １．调整政策性保险保额、费率
２．启动四川地方特色森林保险。

（１）取消政策性保险起赔点设置，实现有灾必赔
（２）公益林保额为７４９６．２５元·ｈｍ－２，保费为９．７５元·ｈｍ２；商品林保额
１１２４４．３８元·ｈｍ－２，保费为１７．９９元·ｈｍ－２

２０１４ 发布《四川省森林保险实施规程（试行）》
（川保监发〔２０１４〕１５２号）

（１）将赔付依据由“树木死亡”改为实际受损情况
（２）明确基层林业主管部门为灾损认定机构，成为四川森林保险实行的重要
规范文件

２０１５ 放开森林保险经营许可审批权限。

（１）由各县（区、市）通过采购、比选、综合评定、招投标等方式自行选择辖区
内森林保险承保商
（２）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四川分公司进入政策性森林保险市场
（３）取消“无赔款优待”政策。

２０１６ 安华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四川分公司进入政策性森林保险市场

２０１７ 出台了《四川省农业保险保险费补贴管理办法》
（川财金〔２０１７〕１２号）

规定对符合林业产业政策、适应当地林业产业发展需求的涉林保险给予一
定的保险费补贴

２０１８ 调整政策性保险保额、费率。
公益林保额为 ８２４５．８８元·ｈｍ－２，保费为 ９．７５元·ｈｍ－２；商品林保额
１１９９４．００元·ｈｍ－２，保费为１７．９９元·ｈｍ－２

　　四川省规定，由四川省财政厅、保监局、林业厅
三部门负责全省森林保险主要工作。其中，省财政

厅负责制定森林保险保费补贴政策；省保监局负责

对保险机构经营森林保险业务实施监督管理；省林

业厅负责宣传森林保险政策，为森林保险查勘定损

工作提供技术支持。

２０１２年，政策性森林保险在全川推开，２０１３年
即已实现省境内全覆盖，基本达到了“公益林应保

尽保，商品林愿保尽保”。与其他省份相比，四川省

公益林、商品林参保率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３］。

２０１１年以来，政策性森林保险主要经营数据如表２
所示。

２０１３年，四川省林业厅提出应开展地方特色森
林保险的研发、试点、推广工作。各级地方政府也积

极推动适宜本地特色的森林保险产品开发上市。如

凉山州政府在２０１６年专门印发了地方农业特色保
险试点方案，试点保险对象包括核桃、花椒、水果、中

药材等涉林产业。

四川省地方特色森林保险主要由承保企业与地

方政府协同商定保险条款，在地方林业部门协同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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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宣传、推广工作，基本上做到一地一品，体现地

方特色，服务地方林业产业发展。据统计，至２０１７
年末，四川省已有５大类，２０余个不同类型的地方

特色森林保险产品上市。主要地方特色森林保险产

品简介见表３。

表２ 四川省政策性森林保险经营概况

年度
参保面积

（万ｈｍ２）
实际赔付金额
（万元）

保险金额
（亿元）

保费总额
（万元）

参保率
（％）

简单赔付率（％）
四川 全国

２０１２ １６２１．１１０１５ １１７１．４５ １０２５．４２ ２３１７０．１６ ６７．２８ ５．０６ １４．９０
２０１３ ２１１３．５４４２４４ ４４６９．６４ １７７５．１６ ３０６９２．２０ ８７．７１ １４．５６ １７．１０
２０１４ ２６６８．１１６０５８ ７００７．６４ １７４７．５７ ２４９２３．５１ １１１．３７ ２８．１２ ２０．８２
２０１５ １８４９．４６４９３７ ２９８１．４３ １５２０．９８ ２０９７１．９０ ７６．７５ １４．２２ ３３．４２
２０１６ １８５６．４１１７４２ １０２２４．３５ １５２６．９３ ２１０６７．８８ ７７．４９ ４８．５３ ３６．０６
２０１７ １８２９．２４６１６６ ３７２８．１６ １４９８．３４ １９５１９．７３ ７６．３５ １９．１０ —

合计 １１９３７．８９３３ ２９５８２．６７ ９０９４．４０ １４０３４５．３８ — — —

表３ 四川省主要地方特色森林保险产品简介

序号 保险种类 主要保险对象 说明

１ 经济林木保险 核桃、花椒、油橄榄、柠檬、茶叶、柑桔、芒果等 以林木价值保险为主，涉及多个市（州）

２ 涉林种养殖险 林下家禽养殖、食用菌种植、药材种植等 以价值保险为主涉及多个市（州）

３ 野生动物肇事责任险
在参保行政区划内，受到野生动物伤害的公民及其
财产、社会财产

在广元市青川县试点２年，尚无赔付记录

４ 人工饲养大熊猫迁移时的特
殊安全保险

需要进行迁移的人工饲养大熊猫

５ 价格指数保险 芒果 仅在攀枝花市试点

３　四川森林保险发展中的问题与分析

３．１　农户参保意愿不强
全省参保数据分析表明，商品林参保率紧随公

益林参保率而变化。如在 Ｎ县，全县公益林和商品
林参保率分别为９７６３％、９９５８％；而在推广力度
略低的Ｙ县，其公益林参保率为７６４４％，商品林参
保率仅为３４１５％。考虑到实践中林业部门重点着
力于对公益林参保工作的推广，这一现象表明，农户

自主参保的积极性较低，参保与否受林业部门工作

力度影响较大。

这与调研中发现各地普遍存在农户参保意愿不

强的现象是相符的。分析认为，这是因为农户风险

意思较差，且家庭收入多不以林业相关收入为主，认

为灾害造成的损失对家庭影响较小，不愿增加保险

支出。相对来说，林业大户、专合组织、林业企业参

保意识较强，但对现有的保险产品不满意，认为政策

性保险保障不足，地方特色保险保费负担重，因而不

愿参保。

３．２　赔付率低
３．２．１　赔付率低

从表２可以看出，除２０１６年外，四川省政策性
森林保险年简单赔付率均没有超过３０％。相比之

下，２０１７年上半年全国财险业赔付率为５９９０％，车
险业赔付率为５８９０％，大农险的赔付率为７７９％，
可见四川森林保险赔付率在保险产品中处于偏低的

水平。

在开办森林保险较早，发展较好的其他国家，如

芬兰和瑞典，森林保险年平均赔付率分别为６８％、
４０％。相比之下，四川近６年来，约２０８０％的年平
均赔付率明显偏低。

赔付率低，表明相关财政投入效率不高，保险工

作绩效较差。从保险经营角度分析，过低的赔付率

破坏了保险精算的合理性以及保费收取的道义合法

性，证明保险业务质量不高，影响森林保险的可持续

发展。

３．２．２　赔付率调节手段有限
调节保险产品赔付率的基本手段是调整保额、

费率。但四川省政策性森林保险的保额、费率调整

空间已极为有限。如表１所示，经过几次调整后，四
川省政策性森林保险现行保额已较为贴近实际林地

再植成本，进一步提高保险保额的余地较为有限。

调研显示，８年期的四川高山松平均再植成本约
１２２万元·ｈｍ－２，８年期云杉平均再植成本约１１７
万元·ｈｍ－２，与现行约 １２０００元·ｈｍ－２（商品林）
的保额大体相当。进一步提高保额，不但会提高参

保人的道德风险，也会加大各级财政负担，影响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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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发展。其次，四川林业经营以小规模、分散化

为主，在许多地区，农户负担部分的保费已低于承保

企业的收取成本。以雅安市为例，公益林林权主需

负担９７５元·ｈｍ－２的保费，而承保企业收取保费
的成本约合４０４８元·ｈｍ－２。进一步降低费率，容
易出现企业为农户垫资参保，农户“被保险”的情

况，从而导致保险市场混乱。

从四川森林保险实际情况分析，要有效调节森

林保险赔付率，较为可行的办法一是推动承保企业

投入林业防灾减灾建设，以提高企业综合费用率的

方式提升财政投入效率；二是加入新保险产品，强化

政策调控能力，使森林保险整体赔付率趋于合理。

３．３　保险产品不能满足市场需要
四川政策性森林保险中，将所有商品林简单归

为一类，对林业产业发展帮助有限。商品林保额按

照再植成本设计，没有考虑到农户生产中的人力、物

力成本。对农户在受灾后重新发展林业产业帮助有

限。

２０１５年以来，四川各地先后试点过多种地方特
色保险产品，这些保险产品多为价值保险，保额和保

费较高，林农难以全额负担。地方政府财力有限，不

能长期、大规模补贴。以四川省内重要经济林木核

桃为例，１ｈｍ２核桃林保额通常在１５万元至１８万
元，保险费率约４％，即 ６０００元·ｈｍ－２。２０１６年，
四川全省核桃种植面积 ８２万 ｈｍ２，如果政府补贴
２５％的保费，就需要１２３亿元·ａ－１，约为核桃产业
总产值的 ９．９６％。显然，这一比例已超出正常范
围，也超出政府负担能力。即使如此，农户仍需负担

４５００元·ｈｍ－２的费用，超出多数经营者的负担能
力。不切合市场实际需求的产品造成了农户想买买

不起，政府愿补补不起，企业产品卖不出的现象。

３．４　保险政策需进一步完善
３．４．１　缺乏对公益林赔付款项的管理办法

根据保险法和相关财政规范，受灾林地赔付款

项直接支付给林权主。林业部门只能“要求”、“督

促”林权主开展灾后再植，恢复植被。现行管理办

法没有体现出公益林的特殊属性，公益林的再植重

建得不到有效保证。

３．４．２　缺乏激励机制
一是缺乏激励林权主积极参保的机制。２０１２

年，四川曾在政策性森林保险工作中执行“无赔款

优待”政策，对提高林地参保率、赔付率，提升农户

参保积极性起到了显著的积极作用。２０１５年，省财
政厅发文取消该政策，但没有推出替代的激励政策。

限制企业推出的激励性措施，对企业正常营销手段

进行限制，违背了森林保险“市场运作”的原则。

二是缺乏激励非保险公司全体员工积极协助开

展森林保险工作的机制。基层林业部门，特别是乡

镇林业站为政策性森林保险中的承保、定损、理赔等

重要环节提供技术服务，是不可或缺的部分。受财

政纪律限制，基层林业部门及其工作人员不但不能

从这些服务中获得经费补偿，甚至还要由单位和个

人贴补部分费用。客观上，这限制了基层林业部门

的工作积极性和服务能力。

３．４．３　保险定价机制不完善
四川省国土面积 ４８６万 ｋｍ２，全省 ２１个市

（州）的地形、地貌、气候等自然条件区域表现差异

显著，不同地区间自然条件、林分组成、主要灾害类

型、风险程度等有较大的差异。虽然国家规定“保

险费率应综合保险责任、林木多年平均损失情况、地

区风险水平等多种因素科学厘定”，但实际上全省

政策性保险仍执行统一的保额、费率，没有体现不同

区域林分组成、灾害风险水平的不同。

理论上，应根据全省范围森林灾害的发生规律

及时空分布、地理位置、自然环境、气候条件、防灾减

灾体系建设情况等条件综合考量，制定出各种森林

灾害风险的指标体系并进行风险区划。通过森林保

险的风险区划，进行费率分区，决定不同的保险定价

政策。但目前四川森林灾害、森林保险的研究水平

还不能满足要求。

４　四川省森林保险发展的对策建议

要保证四川省森林保险能实现可持续发展，为

建设长江上游生态屏障和大规模绿化全川提供有效

保障，首先要坚持政府在森林保险事业发展的过程

中的主导作用以及政府的政策支持［８］。其次，要依

靠市场作用的影响，发挥企业的主观能动性。

４．１　创新保险模式，健全保险机制
４．１．１　加强农村保险宣传，调动参保积极性

要依靠市场化手段发展森林保险，必须重视宣

传工作，特别是直接针对林权主的农村保险宣传工

作。依靠农村现有的基层林业工作网点、文宣设施

设备，开展农村保险文化建设，培训懂林业，懂科学，

会经营的现代农民，让林农了解森林保险，主动参加

森林保险。通过强化宣传，让林农了解保险，配合能

满足林农需求的保险产品，才能真正调动起林农参

保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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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２　创新保险模式，推广新理念
允许公益林采取区域统保统赔的参保理赔模

式。鉴于公益林的特殊属性，应取消对林农的缴费

要求，逐步降低市县财政补贴比例。允许承保企业

将赔付款直接支付给林业部门，并由林业部门统一

组织安排造林，确保赔付款专项用于受灾公益林的

再植重建［５］。

推行地方特色保险的“政策险 ＋特色性”参保
模式。出台政策明确地方特色森林保险可以以政策

性森林保险为基本险，从而形成政策性保险（基本

型）＋地方特色保险（附加险）的保险模式。缓减地
方特色保险推行中遇到的林农和地方财政承受能力

不足的问题。

积极推广“变灾后赔付为灾前预防”的保险理

念，引导保险企业参与林业防灾减灾工作。可以为

企业塑造良好形象，能帮助林业部门更好更快地建

设防灾减灾体系，降低林权主的风险，实现林业—险

企—林权主三方共赢，对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也

有积极作用。

４．１．３　健全保险机制，规范保险运作
不论是政策性保险还是地方特色森林保险都要

遵循“市场运作”的原则。各类激励办法是市场运

作中常见的手段，应及时出台规定予以规范化。建

议四川省财政、保监等管理机构及时出台相关管理

办法，重点是关于保险工作中基层林业部门技术服

务的工作经费的收取、管理、支付和使用等的管理办

法［７］；对保险企业采取的参保激励办法等竞争手段

的要求与限制等两种。

４．２　多措并举，提高财政资金效益
４．２．１　优化政策，提升赔付率

出台将保险期限由１年延长至多年的政策，配
合类似“无赔优”政策的参保激励办法，即可反映出

林业生产经营、灾害影响、生态效益的长周期特征，

同时还能降低企业承保成本，降低全省保费总额，提

升赔付率。

将地震及其次生灾害造成的损失纳入政策性森

林保险责任范围。既可以进一步突出政策性森林保

险的公益属性，也能提升保险赔付率，提高财政资金

使用绩效。

优化费率设置，可以使保险赔付率趋于合理化。

四川地理地貌多样，全省可分为四川盆地、川西高山

高原区、川西北丘状高原山地区、川西南山地区、米

仓山大巴山中山区５大地区，各地林分组成自成特
色，经济发展程度差异显著，各地森林面对的风险种

类、风险程度也有较大差异。应学习美国、瑞典、日

本、芬兰等国家将全国森林划分为多个片区，实行级

差费率的先进经验［３］，开展相关的科研工作，进而

针对不同地区、不同风险程度的森林实行不同费率，

逐步建立科学的费率厘定机制。

４．２．２　增补新产品，强化政策调节能力
将具有较强的公益属性，能发挥政策性森林保

险对重点林业产业的保障作用的保险产品纳入政策

性森林保险范围。品种选择上，建议选择风险单位

数量偏少，保险风险分散难度大的品种，便于通过调

节保额、费率、参保范围等保险基本要素，比较方便

地影响到保险产品的赔付率，进而调节政策性森林

保险的总赔付率。

建议学习青海省将林木种苗纳入政策性森林保

险范围的经验，选择一种或几种符合四川省或市

（州）林业产业发展规划的经济林木，设计相关保险

产品并纳入政策性森林保险范围。此外，可以将一

些公益性的涉林保险纳入政策性森林保险范畴，如

野生动物肇事责任保险等。

４．３　从实际出发，科学设计保险产品
地方特色森林保险产品设计上，应强调符合地

区社会经济水平，符合地区产业发展实际需求，合理

地设计保险产品。根据调研成果，提出３条建议：
（１）根据林木的不同生长阶段的需求，分别设计具
体条款，由参保人自行选择组合；（２）地方林业部门
根据本地产业发展情况，对林木的不同生长阶段予

以不同的保费补贴；（３）不依据林木实际价值设置
保额，保额设置略高于实际生产成本，保证农户受灾

后能重新开展生产活动即可。

合理的保险产品设计与政策性森林保险形成联

动，才能进一步降低地方财政压力，有利于地方特色

森林保险持续、成规模的发展，形成政府补得起，农

户买得起，受灾后稳得起的保险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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